
规划建设、土地使用。 根据该通知及科尔沁右翼前旗农牧业园区管委会出具的

说明文件，科尔沁右翼前旗农牧业园区管委会有权以科尔沁右翼前旗现代农牧

业园区名义出租前述土地。

（3）针对上述第6项、第7项土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北塔山牧场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124团场为前述土地开发、流转、出租事宜的主管机

关，有权出租前述土地。

B.�自国有土地使用权人租赁国有用地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 的规

定，土地使用权出租，出租人与承租人应当签订租赁合同，经市、县人民政府土

地管理部门批准，划拨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出租、抵押。

截至2020年9月30日，针对自国有土地使用权人租赁的国有用地，公司已

与土地使用权人签订有效书面协议并支付用地费用，其中划拨土地出租事宜已

经有权机关批准或确认，相关程序齐备，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风险。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承租方 出租方 土地坐落位置

租赁面积

（m

2

）

是否为划拨

土地

是否已签订有

效书面协议

是否与适格

主体签约

是否经有权

机关批准

1

库伦旗协力光

伏有限公司

通辽市国有

瓦房牧场

通辽市库伦旗库

伦镇瓦房牧场

1,091,266.67 是 是 是 是

2

三峡新能源会

理中一发电有

限公司

会理县黎溪

国有林场

会理县黎溪国有

林场

198,208.00 是 是 是 是

8,444.00 是 是 是 是

349,521.00 是 是 是 是

3

慈溪长江风力

发电有限公司

慈溪市海涂

综合开发有

限公司

半掘浦~徐家浦

十一塘塘裙、十塘

塘裙，徐家浦河道

西侧

8,000.00 否 是 是 不适用

4

三峡新能源利

通区五里坡发

电有限公司

刘良富

吴忠市利通区扁

担沟镇

1,266,666.67 是 是 是 是

5

三峡新能源利

通区五里坡发

电有限公司

宁夏富兴达

农业综合开

发有限公司

吴忠市利通区扁

担沟镇

2,733,333.33 是 是 是 是

6

三峡新能源利

通区五里坡发

电有限公司

宁夏富兴达

农业综合开

发有限公司

吴忠市利通区扁

担沟镇

400,000.00 是 是 是 是

注：

（1）针对上述第1项土地，根据库伦旗自然资源局出具的说明，库伦旗协

力光伏有限公司租赁前述土地已经库伦旗自然资源局同意。

（2）针对上述第2项土地，根据会理县林业和草原局出具的说明，三峡新

能源会理中一发电有限公司已履行前述土地租赁审批手续。

（3）针对上述第3项土地，根据慈溪市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书面

说明， 慈溪市海涂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已更名为慈溪市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为前述土地的合法土地使用权人，在租赁期间，慈溪长江风力发电有限公

司未曾因租赁使用前述土地发生任何争议或纠纷，可正常继续使用该等土地。

（4） 针对上述第4项至第6项土地， 根据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8月26日印发的《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吴忠市利通

区政府同意刘良富、韩建华、宁夏富兴达农业有限公司所持国有划拨土地使用

权出租给三峡新能源利通区五里坡发电有限公司用于建设光伏电站。

C.�自草原承包经营权人租赁国有用地

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

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 根据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承包方可以自主决定依法采取出租（转

包）、入股或者其他方式向他人流转土地经营权。 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三十四

条规定，国家所有的农用地实行承包经营的，参照该法的有关规定。 因此，国有

农用地的承包方也可以参照《物权法》的规定自主决定依法采取出租方式向他

人流转土地经营权。

截至2020年9月30日，针对自草原承包经营权人租赁的国有用地，公司已

与草原承包经营权人签订有效书面协议并支付用地费用，相关程序齐备，不存

在实质性法律风险。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承租方 出租方 土地坐落位置 租赁面积（m

2

）

是否已签署有效书

面协议

是否经与适格

主体签约

是否经发包方

同意

1

双辽庆达光

伏发电有限

公司

杨继泽、双辽庆

达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

双辽市服先镇

服先村

1,780,000.00

是 是 是

671,000.00

522,000.00

522,000.00

注： 杨继泽、 双辽庆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持有 《吉林省草原承包经营权

证》，且双辽市草原饲料管理站与杨继泽、双辽庆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已签订

书面草原承包合同，约定用途为农业光伏大棚。

针对公司租赁土地事宜，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三峡集团已出具承诺：

“……2、 本公司将推动和协助三峡新能源及其下属子公司取得正常生产经营

所需的租赁或承包土地/房产的相关手续文件， 依法支持三峡新能源及其下属

子公司继续使用相关土地/房产；同时，协助三峡新能源及其下属子公司各项业

务合法合规运营；……4、如因上述事项导致三峡新能源及其下属子公司不能继

续使用相关土地/房产， 或被相关主管部门予以处罚/责令拆除建筑物/恢复土

地原状的，对三峡新能源遭受的经济损失，本公司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综上，公司租赁国有用地合法合规，相关程序齐备，且实际控制人三峡集团

已出具承诺确认，若因公司租赁土地事宜致使三峡新能源遭受经济损失，三峡

集团将承担赔偿责任。 因此，公司租赁上述国有用地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风险。

③租赁集体土地情况

截至2020年9月30日， 公司及其子公司租赁的集体土地共299宗， 合计约

77,994,397.74平方米。

对于租赁的集体土地，公司及其子公司履行了相关法律程序，不存在对公

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及对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的情形。

④光伏方阵租赁使用农用地情况

截至2020年9月30日， 公司及其子公司共有60个光伏项目租赁使用农用

地，面积合计约60,036,801.89平方米。 其中：

1）光伏复合、扶贫项目使用农用地情况

序号 项目公司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农用地面积（m

2

）

1

双辽庆达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双辽庆达与菌类大棚相结合光伏发电项目 复合 1,780,000.00

2 双辽庆达与畜牧业相结合100MW光伏并网发电项目 扶贫 1,429,333.33

3 渭南峡阳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渭南光伏领跑基地合阳县金峪镇100MW光伏发电项目 复合 2,058,000.00

4 铜川市峡光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铜川光伏技术领跑基地宜君县峡光25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复合 5,550,000.00

5 三峡新能源微山发电有限公司 微山小卜湾5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复合 600,000.00

6 沂源发电 三峡新能源沂源20MW光伏项目 复合 365,154.00

7 山东嘉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嘉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20MW太阳能光伏并网发

电项目

复合 177,615.00

8 沽源县恒益新能源有限公司 沽源九连城镇18兆瓦分布式光伏农业示范项目 复合 130,795.00

9 三峡新能源（左云）发电有限公司 三峡左云100MW光伏项目 复合 2,962,000.00

10 三峡新能源沽源发电有限公司 三峡沽源大苟营二期50兆瓦光伏扶贫项目 扶贫 1,200,000.00

11

曲阳发电

曲阳光伏电站一期工程19.8兆瓦项目 复合 320,000.00

12 曲阳并网光伏电站二期29.7兆瓦工程项目 复合 433,154.00

13 曲阳光伏电站三期29.7兆瓦工程项目 复合 405,000.00

14 曲阳光伏电站4-1期30兆瓦并网发电扶贫项目 扶贫 335,245.00

15 曲阳光伏电站4-2期20兆瓦光伏扶贫项目 扶贫 223,382.00

16 曲阳光伏电站19.8兆瓦工程 复合 172,900.00

17 三峡新能源涞源发电有限公司 涞源石道沟20兆瓦光伏发电工程项目 复合 250,529.00

18 金寨县安阳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金寨安阳100MW综合利用光伏发电项目 复合 1,125,726.66

19

科尔沁右翼中旗鑫辉光伏电力有

限公司

29.525MW光伏扶贫发电项目 扶贫 1,000,000.00

20 库伦旗协力光伏有限公司 库伦旗协力光伏有限公司23.2MW光伏扶贫项目 扶贫 1,091,300.00

21

科尔沁右翼前旗协鑫光伏电力有

限公司

科右前旗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50MWp光伏农业发电

项目

复合 1,089,100.00

22

科尔沁右翼前旗鑫晟光伏电力有

限公司

科尔沁右翼前旗鑫晟光伏67.3MWp光伏扶贫发电项目 扶贫

824,666.67

1,064,000.00

23 忠县吉电新能源有限公司 忠县吉电新能源100MW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复合 2,205,566.00

24

普格县子越光能能源有限公司

普格县子越光能90MW光伏扶贫一期30MW项目

扶贫 1,180,000.00

25 普格县子越光能90MW光伏扶贫二期30MW项目

26

重庆市巫山县成光新能源有限公

司

巫山县三溪两坪195MW农（林）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复合 2,987,420.67

27 丽江隆基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华坪水子坪特色农业光伏电站 复合 1,484,206.67

28 三峡新能源华坪发电有限公司 华坪密落槽子30MWp农业光伏电站 复合 516,606.00

29 三峡新能源五家渠发电有限公司 三峡新能源六师北塔山牧场50WMp光伏发电建设项目 扶贫 1,520,352.30

30 始兴县金煦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始兴县马市镇50兆瓦光伏发电与荒山改良综合利用项目 复合 295,173.33

31 始兴县兴泰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始兴县兴泰60MW农光互补光伏发电综合利用项目 复合 906,320.64

32 交口县祝阳能源有限公司 阳光电源交口县桃红坡镇10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 复合 2,202,666.66

33 晋中启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晋中启阳榆社10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 复合 1,502,966.00

34 三峡新能源泗洪有限公司 泗洪光伏发电领跑奖励激励基地1号牧光互补项目 复合 2,091,710.56

合计 41,480,889.49

2017年9月25日，国土资源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

支持光伏扶贫和规范光伏发电产业用地的意见》（国土资规[2017]8号），明确

了“对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中建设的光伏发电项目，以及国家能源局、国务

院扶贫办确定下达的全国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建设规模范围内的光伏发电项目

……光伏方阵使用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的，在不破坏农业生产条件的前

提下，可不改变原用地性质……” 、“对于符合本地区光伏复合项目建设要求和

认定标准的项目……利用农用地布设的光伏方阵可不改变原用地性质。 ”

根据上述政策的规定，光伏复合项目、扶贫项目可使用农用地铺设光伏方

阵。 公司及其子公司租赁使用农用地的光伏项目中，34个项目为复合项目或扶

贫项目，对应光伏方阵租赁使用的农用地面积约41,480,889.49平方米，在光

伏方阵租赁使用的农用地中占比为69.09%。

扶贫、复合项目使用农用地的相关审批、备案程序具体如下：

A.�使用国有农用地情形

序号 项目公司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1

双辽庆达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双辽庆达与菌类大棚相结合光伏发电项目 复合

2 双辽庆达与畜牧业相结合100MW光伏并网发电项目 扶贫

3 库伦旗协力光伏有限公司 库伦旗协力光伏有限公司23.2MW光伏扶贫项目 扶贫

4 科右前旗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科右前旗协鑫光伏电力有限公司50MWp光伏农业发电项目 复合

5 三峡新能源五家渠发电有限公司 三峡新能源六师北塔山牧场50WMp光伏发电建设项目 扶贫

上述5项复合/扶贫项目租赁使用的国有农用地依法办理了相应的审批程

序，不存在法律瑕疵，不存在被行政处罚和责令停止经营的风险。

上述5个项目租赁国有农用地分为3种情形，相应审批程序办理如下：

a.自主管机关租赁国有用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14修订）》第二十九条及

国土资源部《规范国有土地租赁若干意见》（国土资发〔1999〕222号）的相关

规定，国有土地租赁应当由使用者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签订

一定年期的土地租赁合同，并支付租金。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自主管机关租赁国有用地情况如下：

序号 承租方 出租方 土地坐落位置 租赁面积（m

2

）

是否已签订有效

书面协议

是否与有权

机关签署

1

科右前旗协鑫光伏电力

有限公司

科右前旗现代农牧

业园区

科右前旗额尔格图镇现

代农业园区

1,363,786.67 是 是

2

三峡新能源五家渠发电

有限公司奇台分公司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六师北塔山牧场

北塔山牧场畜牧二连

1,520,352.30 是 是

1,520,352.30 是 是

针对上述第1项土地，根据科尔沁右翼前旗机构编制委员会公布的《关于

设立科尔沁右翼前旗现代农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的通知》（旗机编发〔2017〕

30号），科尔沁右翼前旗现代农牧业园区管委会为科尔沁右翼前旗人民政府的

派出机构，代表科尔沁右翼前旗人民政府在农牧业园区行使管理职能，按照权

限负责农牧业园区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入驻项目的选址、备案规划、规划建设、

土地使用。 根据该通知及科尔沁右翼前旗农牧业园区管委会出具的说明文件，

科尔沁右翼前旗农牧业园区管委会有权以科尔沁右翼前旗现代农牧业园区名

义出租前述土地。

针对上述第2项土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北塔山牧场为前述土地开

发、流转、出租事宜的主管机关，根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北塔山牧场出具

的说明，前述土地租赁事宜真实、有效。

针对上述两项土地，公司已与具有出租权限的有权机关签订有效书面协议

并支付用地费用，相关程序合法完备。

b.自国有土地使用权人租赁国有用地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 的规

定，土地使用权出租，出租人与承租人应当签订租赁合同，经市、县人民政府土

地管理部门批准，划拨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出租、抵押。

截至2020年9月30日， 公司自国有土地使用权人租赁国有用地的情况如

下：

序号 承租方 出租方 土地坐落位置 租赁面积（m

2

）

是否为划拨

土地

是否已签订有

效书面协议

是否与适格

主体签约

是否经有权

机关批准

1

库伦旗协力光

伏有限公司

通辽市国有

瓦房牧场

通辽市库伦旗库

伦镇瓦房牧场

1,091,266.67 是 是 是 是

根据库伦旗自然资源局出具的说明，库伦旗协力光伏有限公司租赁前述土

地已经库伦旗自然资源局同意。

公司租赁上述划拨土地事宜已经县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同意，审批程

序合法齐备。

c.自草原承包经营权人租赁国有用地

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

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 根据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承包方可以自主决定依法采取出租（转

包）、入股或者其他方式向他人流转土地经营权。 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三十四

条规定，国家所有的农用地实行承包经营的，参照该法的有关规定。 因此，国有

农用地的承包方也可以参照《物权法》的规定自主决定依法采取出租方式向他

人流转土地经营权。

截至2020年9月30日， 公司自草原承包经营权人租赁国有用地的情况如

下：

序号 承租方 出租方 土地坐落位置 租赁面积（m

2

）

是否已签署有效

书面协议

是否经与适格主

体签约

1

双辽庆达光伏发

电有限公司

杨继泽、双辽庆达

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双辽市服先镇服先村 1,780,000.00

是 是

2

双辽庆达光伏发

电有限公司

杨继泽、双辽庆达

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双辽市服先镇服先村

522,000.00

907,333.33

公司从草原承包经营权人租赁草原已签署书面协议，相关程序齐备，不存

在实质性法律风险。

B.�使用集体农用地情形

公司子公司扶贫及复合项目所租赁的集体农用地涉及已承包到户土地及

未承包到户土地，具体租赁方式包括以下3种：①村集体出租；②承包人/承租人

转租；③地方政府受托出租。

a.�村集体出租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应法律法规的规定，村集体出租未发包土地或

代为出租村民承包地应当履行的程序包括：1)签订用地协议；2)未承包到户土

地出租给村集体以外成员的，村集体应完成内部民主决策程序；已承包到户土

地出租的，村集体受托流转应取得承包人授权；3)未承包到户土地出租给村集

体以外成员的，应经乡（镇）及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已承包到户土地出租的，应

向发包方备案。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扶贫、复合项目租赁村集体出租的未发包土地

或代为出租的村民承包地已履行相应审批、备案程序，不存在法律瑕疵，不存在

行政处罚风险，没有被责令停止经营的风险。

所履行的相关程序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公司 项目名称

项目

类型

是否包

含已承

包到户

土地

承包到户土地 未承包到户土地

是否已取得土

地流转委托

是否已取得集体

决策文件（三分

之二以上村民或

村民代表同意）

是否已经乡

镇政府（含

上级人民政

府）批准

1

三峡新能源微山发电

有限公司

微山小卜湾5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复合 否 不适用 是 是

2

三峡新能源沂源发电

有限公司

三峡新能源沂源20MW光伏项目 复合 否 不适用 是 是

3

沽源县恒益新能源有

限公司

沽源九连城镇18兆瓦分布式光伏

农业示范项目

复合 否 不适用 是 是

4

三峡新能源沽源发电

有限公司

三峡沽源大苟营二期50兆瓦光伏

扶贫项目

扶贫 否 不适用 是 是

5

金寨县安阳光伏发电

有限公司

金寨安阳100MW综合利用光伏发

电项目

复合 否 不适用 是 是

6

科尔沁右翼中旗鑫辉

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29.525MW光伏扶贫发电项目 扶贫 否 不适用 是 是

7

科尔沁右翼前旗鑫晟

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科 尔 沁 右 翼 前 旗 鑫 晟 光 伏

67.3MWp光伏扶贫发电项目

扶贫 否 不适用 是 是

8

铜川市峡光新能源发

电有限公司

铜川光伏技术领跑基地宜君县峡

光25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复合

部分为

承包地

是 是 是

9

普格县子越光能能源

有限公司

普格县子越光能90MW光伏扶贫

一期30MW项目

扶贫

部分为

承包地

是 是 是

10

普格县子越光能90MW光伏扶贫

二期30MW项目

扶贫

部分为

承包地

是 是 是

11

丽江隆基清洁能源有

限公司

华坪水子坪特色农业光伏电站 复合

部分为

承包地

是 是 是

12

三峡新能源华坪发电

有限公司

华坪密落槽子30MWp农业光伏电

站

复合

部分为

承包地

是 是 是

13

始兴县金煦新能源发

电有限公司

始兴县马市镇50MW光伏发电与

荒山改良综合利用项目

复合

部分为

承包地

是 是 是

14

三峡新能源曲阳发电

有限公司

曲阳光伏电站三期29.7兆瓦工程项

目

复合

部分为

承包地

是 是 是

15

曲阳光伏电站4-1期30兆瓦并网发

电扶贫项目

扶贫

部分为

承包地

是 是 是

16

曲阳光伏电站4-2期20兆瓦光伏扶

贫项目

扶贫

部分为

承包地

是 是 是

17 曲阳光伏电站19.8兆瓦工程 复合

部分为

承包地

是 是 是

18

三峡新能源涞源发电

有限公司

涞源石道沟20兆瓦光伏发电工程

项目

复合

部分为

承包地

是 是 是

19

三峡新能源（左云）发

电有限公司

三峡左云100MW光伏项目 复合

全部为

承包地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20

始兴县兴泰新能源发

电有限公司

始兴县兴泰60MW农光互补光伏

发电综合利用项目

复合

部分为

承包地

是 是 是

21

交口县祝阳能源有限

公司

阳光电源交口县桃红坡镇10万千

瓦光伏发电项目

复合 否 不适用 是 是

22

晋中启阳新能源有限

公司

晋中启阳榆社10万千瓦光伏发电

项目

复合 否 不适用 是 是

注：

（1）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的规定，承包方以出租方

式流转的，应及时向发包方备案。本表所列承包到户土地出租的情形中，受托流

转对象均是作为发包方的村委会，因此承包户委托村委会流转可视为已向发包

方备案。

（2）针对上述第14项土地至第20项土地，根据土地所属各村村委会出具

的证明文件，相关土地出租及委托办理出租事宜已征得集体成员（含承包户）

同意并向集体成员（含承包户）支付了用地费用，集体成员对土地出租事宜表

示认可，不存在异议。

b.�承包人/承租人转租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应法律法规的规定，由具有转租权限的农村集

体土地承包人/承租人转租集体土地应当履行的程序包括：1） 签订用地协议；

2）向发包方备案/取得出租方同意。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扶贫、复合项目租赁承包人/承租人转租的集体

土地已履行相应审批、备案程序，不存在法律瑕疵，不存在行政处罚风险，没有

被责令停止经营的风险。

所履行的审批、备案程序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公司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转租方

是否已签订有

效书面协议

是否已向发包方备案/

取得原出租方同意

1

渭南峡阳新能源发

电有限公司

渭南光伏领跑基地合阳县

金峪镇100MW光伏发电

项目

复合

渭南市新能源投资

建设有限公司

是 是

2

忠县吉电新能源有

限公司

忠县吉电新能源100MW

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复合

重庆市通瑞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

是 是

3

重庆市巫山县成光

新能源有限公司

巫山县三溪两坪195MW

农（林）光互补光伏发电

项目

复合

巫山县柯尼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

是 是

c.�地方政府受托出租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应法律法规的规定，地方政府受集体经济组织

或土地承包人委托出租集体土地应当履行的程序包括：1） 签订用地协议；2）

未承包到户土地受托出租的，政府应取得村集体授权；已承包到户土地出租的，

政府受托流转应取得承包人的授权；3） 未承包到户土地出租给村集体以外成

员的，应经乡（镇）及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已承包到户土地出租的，应向发包方

备案。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扶贫、复合项目租赁地方政府受托出租的集体

土地均已履行相应审批、备案程序，不存在法律瑕疵，不存在行政处罚风险，没

有被责令停止经营的风险。

所履行的审批、备案程序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公司 项目名称

项目

类型

出租方

是否包

含已承

包到户

土地

承包到户土地 未承包到户土地

是否已取得土

地流转委托

是否已取得集

体决策文件

（三分之二以

上村民或村民

代表同意）

是否已经

乡镇政府

（含上级

人民政

府）批准

1

山东嘉能太阳

能科技有限公

司

山东嘉能太阳能科技有限

公司嘉能太阳能20MW太

阳能光伏并网发电项目

复合

嘉祥县纸坊镇人民

政府

否 不适用 是 是

2

三峡新能源曲

阳发电有限公

司

曲阳光伏电站一期工程

19.8兆瓦项目

复合 曲阳县人民政府 是 是 是 是

3

曲阳并网光伏电站二期

29.7兆瓦工程项目

复合 曲阳县人民政府 是 是 是 是

4

三峡新能源泗

洪有限公司

泗洪光伏发电领跑奖励激

励基地1号牧光互补项目

复合

泗洪县双沟镇、魏营

镇人民政府

是 是 是 是

注：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

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本

表所列未承包到户土地出租的情形中， 受托出租对象均为乡镇或上级人民政

府，因此政府受托出租可视为租赁事宜已取得乡镇或上级人民政府批准。

（2）针对上述第1项土地，根据嘉祥县纸坊镇人民政府出具的书面说明，

山东嘉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租赁嘉祥县纸坊镇张马街村、朱街村、西焦村、李

村、程村土地，各村村委会已征得集体成员同意并支付用地费用，集体各成员对

土地出租事宜表示认可，不存在异议。

（3）针对上述第2项及第4项土地，根据土地所属各村村委会/镇政府出具

的证明文件，相关土地出租及委托政府办理出租事宜已征得集体成员（含承包

户）同意，并向集体成员（含承包户）支付了用地费用，集体成员对土地出租事

宜表示认可，不存在异议。

2）内蒙古地区草原使用情况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规范征占用草原审核审批

工作的通知》（内农牧草发[2016]257号）的规定，如果以“点征” 形式办理征

用使用草原的，对于电站光伏板阵列之间没有改变农用地性质且保持草原原状

的，电池组件阵列在施工期按临时占用草原办理使用草原手续；运营期可通过

流转或租赁等方式使用草原，具体补偿等事宜由草原所有者或使用者和承包经

营者根据有关规定与用地单位协商解决。与上述光伏电站建设及运营直接相关

的进场道路、逆变压站、办公楼等附属设施应当办理征用使用草原审核手续。

根据上述通知，内蒙古地区的光伏发电项目光伏阵列在运营期间可以租赁

方式使用草原。 除前述光伏复合项目及光伏扶贫项目外，内蒙古地区涉及使用

草原的项目为三峡新能源乌拉特前旗发电有限公司阿日齐20MW太阳能光伏

发电项目、三峡正蓝旗100MWp光伏发电项目、二连浩特市天宏阳光太阳能发

电有限公司二连浩特一期50MWp发电项目， 面积合计约4,539,200平方米，

在光伏方阵租赁使用的农用地中占比为7.56%。 该等项目均为租赁的集体草

原，公司子公司依法与相关集体组织签署了协议，并经过了村民/村民代表大会

同意，按规定取得了乡镇（含以上）政府同意，租赁程序完善。

因此， 公司上述三个项目租赁使用内蒙古的集体草原的租赁程序完善，不

存在行政处罚和被责令停止经营的风险。

3）其他已经取得相关主管部门审核同意、专项证明文件或根据相关规定

可使用农用地情况

除上述光伏复合、扶贫项目及内蒙古地区光伏项目外，其他租赁使用农用

地但已经取得相关主管部门审核同意、专项证明或根据相关规定可使用的农用

地面积合计约11,707,922.73平方米，在光伏方阵租赁使用的农用地中占比为

19.50%，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公司 项目名称 农用地面积（m

2

） 用地合规情况说明

1

三峡新能源朝阳发电

有限公司

三峡新能源朝阳水泉（10MW）

光伏发电项目工程

141,630.00

朝阳市行政审批局于2020年1月17日出具批复

文件，同意三峡新能源朝阳发电有限公司临时使

用林地14.163公顷。

2

双辽庆达光伏发电有

限公司

双辽30兆瓦光伏并网发电项目 671,000.00

根据《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设

施农用地管理的通知》（吉政办明电〔2016〕

6号），农业生产设施、附属设施和配套设施用地

直接用于或者服务于农业生产的， 按农用地管

理。 该项目光伏组件铺设于农业大棚上，农业大

棚属于农业生产设施，无需办理农用地征占用手

续。

3

三峡新能源太阳山发

电有限公司

三峡新能源太阳山垄坑子光伏

电站项目

615,313.00

项目占用林地615,313平方米。 宁夏回族自治区

林业局于2015年1月12日出具《使用林地审核同

意书》（林资许准[2015]5号），同意占用国有林

地61.5313公顷。

4 淮南光伏

潘集区泥河镇潘一矿采煤沉陷

区150MW水面光伏电站项目

2,113,324.00

该项目在采煤沉陷区水面以漂浮方式布设光伏

方阵，未改变土地性质，且属于“光伏领跑者项

目” 。

5 符阳光伏

宿州符阳埇桥符离50兆瓦地面

光伏电站项目

746,643.73

1、该项目编制了《林地和森林植被保护方案》并

经宿州市林业局批复同意执行；

2、 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政府于2015年5月

25日出具确认函，确认符阳光伏租赁该等土地符

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供地政策，在该租赁期内区政

府不会收回土地，相关职能部门不会进行行政处

罚。

6

巢湖骄阳新能源有限

公司

巢湖苏湾50MW荒山综合治理

光伏电站项目

1,479,533.33

1、项目编制了《林地和森林植被保护方案》并经

巢湖市林业局批复同意执行；

2、巢湖市林业局于2019年7月2日出具证明，

确认苏湾项目和栏杆集项目使用的林地不涉及

各类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濒危物种栖息地等

禁止使用的林地，符合国家关于林地保护的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苏湾项目和栏杆集项目按

照现有使用方式继续使用相应林地。

7

巢湖栏杆集50MW荒山综合治

理光伏电站项目

778,543.00

8

会理兆光新能源有限

公司

会理县龙泉30MW并网光伏电

站项目

950,000.00

会理县林业和草原局于2019年10月14日出具证

明， 确认会理县龙泉30MW并网光伏电站项目、

会理县龙泉20MW并网光伏电站项目分别取得

了四川省林业厅出具的《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

（川林地审字 [2015]D486号）、《使用林地审核

同意书》（川林地审字[2015]D487号），依法办

理了林木采伐许可证，并于2017年8月1日通过了

会理县林业局监督检查。会理县龙泉30MW并网

光伏电站项目、会理县龙泉20MW并网光伏电站

项目林地使用情况合理合规， 相关手续完善，两

并网光伏项目厂区林地使用期限为长期。

9

会理县龙泉20MW并网光伏电

站项目

10

三峡新能源会理中一

发电有限公司

会理中一树堡光伏电站项目

（一期10MW）

198,208.00

会理县林业和草原局于2019年10月14日出具证

明， 确认会理中一有限公司所属会理树堡一期

10MW并网光伏项目、 会理树堡二期20MW并

网光伏项目、会理树堡三期20MW并网光伏电站

项目林地使用情况合理合规， 办理完成相关手

续，会理树堡一期、二期和三期并网光伏项目光

伏厂区林地使用期限为长期。

11

会理中一树堡光伏电站项目

（二期20MW）

351,900.00

12

会理中一树堡光伏电站项目

（三期20MW）

349,521.00

13

三峡新能源普格发电

有限公司

三峡新能源普格吉留秀30MW

光伏电站

405,400.00

四川省农业厅于2017年12月5日出具《草原征用

使用审核同意书》（川畜草 （2017年） 字第

23号），同意项目使用凉山州普格县洛乌沟乡前

进村草原405,400平方米。

14

布拖县中天新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

布拖中天新能源包谷坪50MW

光伏电站

1,071,286.66

项目租赁天然牧草地1,071,286.66平方米，实际

使用295,400平方米， 四川省农业厅于2017年

12月5日出具 《草原征用使用审核同意书》（川

畜草（2017年）字第21号），同意项目使用四川

省凉山州布拖县包谷坪乡洛觉村草原29.54公

顷。 项目占用林地53,239平方米，四川省林业厅

2015年7月27日出具 《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

（川林地审字[2015]D367号），同意项目使用凉

山州布拖县国营林场国有林地53,239平方米。

15

布拖君升新能源有限

公司

布拖君升新能源特里木20MW

光伏电站

298,900.00

项目占用草原298,900平方米， 四川省农业厅于

2017年12月5日出具 《草原征用使用审核同意

书》（川畜草（2017年）字第22号），同意项目使

用四川省凉山州布拖县包谷坪乡洛觉村草原

29.89公顷。

16

三峡新能源元谋发电

有限公司

元谋天子山20MWp光伏电站 410,523.00

该项目占用林地410,523平方米。

1、 根据 《楚雄州新能源建设涉林会议纪

要》，搭建太阳能电池板使用林地，不破坏生态植

被、不开挖林地、不改变林地性质和属性、对植物

生长不产生较大影响的，鼓励林权所有者以入股

形式，共同参与光电项目建设。 三峡新能源元谋

发电有限公司确认用地符合前述会议纪要要求；

2、 根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出具的用地预审

意见，该项目用地符合国家用地政策；

3、根据元谋县林业和草原局于2019年11月

13日出具的证明，三峡新能源元谋发电有限公司

自2016年1月至今不存在违规使用林地的情况。

17

开远弘裕阳光新能源

发电有限公司

开远清塘子30.5MW光伏电站 423,019.00

项目涉及占用农用地423,019平方米 （耕地

133,000平方米，薪炭林290,019平方米）。 云南

省林业厅于2015年6月4日出具 《使用林地审核

同意书》（云（红）林资许准[2015]374号），同意

项目使用红河州开远市乐白道办事处阿得邑村

委会清塘子村民小组集体薪炭林29.0019公顷。

开远市自然资源局于2019年11月12日出具

证明，确认开远清塘子光伏项目用地范围内所使

用的农用地符合国家有关土地的相关法律法规，

同意项目按照现状继续使用相关土地。

18

三峡新能源宾川发电

有限公司

宾川干塘子30MW光伏电站 439,871.00

项目涉及占用林地439,871平方米 （薪炭林

317,802平方米， 其他林地122,069平方米），云

南省林业厅于2016年2月29日出具《使用林地审

核同意书》（云（大）林资许准[2016]105号），同

意项目使用大理州宾川县力角镇集体林地

43.9871公顷。

19

昔阳县斯能光伏发电

有限公司

昔阳30MW光伏发电项目 263,307.01

昔阳县自然资源局于2020年3月6日出具证明，确

认昔阳县斯能光伏发电有限公司的光伏厂区以

租赁方式使用未改变土地性质，符合土地管理及

光伏产业发展的相关规定，同意其保留现有方式

继续使用相应土地。

合计 11,707,922.73

租赁土地取得的合规性文件及相关政府部门权限如下：

公司租赁土地取得的合规性文件包括行政许可类文件及行政机关出具的

专项证明文件。

A.�行政许可类文件出具机关及其权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占用或者征收、

征用防护林林地或者特种用途林林地面积不到10公顷的，用材林、经济林、薪

炭林林地及其采伐迹地面积不到35公顷的， 其他林地面积不到70公顷的，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实施条例》第十七条规定，需要临时占用林地的，应当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

业主管部门批准。 根据《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办法》第六条的规定，征用、

使用草原七十公顷及其以下的，由省级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审核。

针对行政许可类文件，为公司子公司出具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草原征用

使用审核同意书的均是省级草原、林业主管部门，为公司子公司出具林地临时

使用批复文件的为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

条例》《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办法》的规定具有相关权限，公司子公司使

用相关土地不存在行政处罚或被责令停产的风险。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公司 项目名称 用地合规情况说明 出具机关及其职责权限说明

1

三峡新能源太

阳山发电有限

公司

三峡新能源太阳山

垄坑子光伏电站项

目

《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林资

许准[2015]5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林业局：负责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

审批，包括行政许可申请的受理、审查、决定、送达。

2

三峡新能源普

格发电有限公

司

三峡新能源普格吉

留秀30MW光伏电

站

《草原征用使用审核同意书》

（川畜草（2017年）字第23号）

四川省农业厅：根据四川省农业厅（现已并入四川省

农业农村厅）行政权力责任清单，四川省农业厅负责

征占用草原审批，包括相应的受理、审查、决定和事后

监管。

3

布拖县中天新

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

布拖县中天新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包谷

坪50MW光伏电站

《草原征用使用审核同意书》

（川畜草（2017年）字第21号）

《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川林

地审字[2015]D367号）

四川省农业厅：与本表中三峡新能源普格发电有限公

司部分相同。

四川省林业厅： 根据四川省林业厅行政权力责任清

单，四川省林业厅负责占用征收征用林地审核，包括

相应的受理、审查、决定和事后监管。

4

布拖君升新能

源有限公司

布拖君升新能源特

里木20MW光伏电

站

《草原征用使用审核同意书》

（川畜草（2017年）字第22号）

四川省农业厅：与本表中三峡新能源普格发电有限公

司部分相同。

5

三峡新能源宾

川发电有限公

司

宾川干塘子30MW

光伏电站

《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云

（大）林资许准[2016]105号）

云南省林业厅：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云南省林业厅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

通知， 云南省林业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负责征用、占

用林地的审核或审批。

6

开远弘裕阳光

新能源发电有

限公司

开 远 清 塘 子

30.5MW光伏电站

《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云

（红）林资许准[2015]374号）

云南省林业厅：与三峡新能源宾川发电有限公司部分

相同

7

三峡新能源朝

阳发电有限公

司

三峡新能源朝阳水

泉（10MW）光伏发

电项目工程

朝阳市行政审批局于2020年1月

17日出具批复文件，同意三峡新

能源朝阳发电有限公司临时使

用林地14.163公顷。

朝阳市行政审批局：根据朝阳市政府工作部门权责清

单，朝阳市行政审批局负责建设工程临时使用林地审

批，包括行政许可申请的受理、审查、决定、送达。

B.�专项证明出具机关及其权限说明

针对专项证明文件，出具相关证明的机关均为县级以上土地或自然资源的

管理部门，根据该等机关的职责，该等机关属于当地土地或自然资源的日常管

理部门及行政执法单位，有权出具相关证明。 针对出具专项合规证明部分的土

地，公司子公司已取得有权机关出具的证明，土地使用经过了主管机关的认可

或同意，因此，不存在行政处罚或责令停产的风险。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公司 项目名称 出具机关及其职责权限说明

1

宿州市符阳光伏发电有

限公司

宿州符阳埇桥符离50兆瓦地

面光伏电站项目

宿州市林业局：根据宿州市林业局官方网站信息，宿州市林业局负

责全市森林、草原、湿地资源的监督管理。组织编制、监督执行全市

森林采伐限额。 负责林地管理， 拟订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并组织实

施，指导公益林划定和管理工作，管理国有森林资源。 负责湿地、

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拟订全市湿地保护规划和标准，监督管理

湿地和草原的开发利用……

2

巢湖骄阳新能源有限公

司

巢湖苏湾50MW荒山综合治

理光伏电站项目

巢湖市林业局（现已并入巢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承担全市森

林资源保护监督管理的责任。 组织编制并监督执行全市森林采伐

限额，监督检查林木的凭证采伐、运输；组织、指导林地、林权管理，

拟订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并指导实施， 组织实施林权登记、 发证工

作；审核并监督森林资源的使用，负责依法应由国务院批准或应由

省政府批准的林地征用、占用的申报审核工作。

3

巢湖栏杆集50MW荒山综合

治理光伏电站项目

4

会理兆光新能源有限公

司

会理县龙泉30MW并网光伏

电站项目

会理县林业和草原局：根据会理县政府公开信息，会理县林业和草

原局负责全县森林、草原、湿地资源的监督管理。 组织编制并监督

执行全县森林采伐限额。 负责林地管理， 拟订林地保护利用规划

并组织实施，组织实施公益林划定和管理工作，管理国有森林资

源。 负责草原禁牧、草畜平衡和草原生态修复治理工作，监督管理

草原的开发利用。 负责湿地生态保护修复工作， 拟订全县湿地保

护规划和相关地方标准，监督管理湿地的开发利用。

5

会理县龙泉20MW并网光伏

电站项目

6

三峡新能源会理中一发

电有限公司

会理中一树堡光伏电站项目

（一期10MW）

同上7

会理中一树堡光伏电站项目

（二期20MW）

8

会理中一树堡光伏电站项目

（三期20MW）

9

三峡新能源元谋发电有

限公司

元谋天子山20MWp光伏电站

元谋县林业和草原局：根据元谋县政府官网信息，元谋县林业和草

原局负责森林、草原、湿地资源的监督管理。 组织编制全县森林采

伐限额，经批准后监督执行。 负责林地管理，拟订林地保护利用规

划并组织实施。监督管理国有林区的国有森林资源。负责国家级、

省级公益林区划审核、报批，组织实施国家级、省级、州级公益林划

定，指导公益林管理工作。 负责草原禁牧、草畜平衡和草原生态修

复治理工作， 监督管理草原的开发利用。 负责湿地生态保护修复

工作，依照湿地保护规划和有关标准规范，监督管理湿地的开发利

用。

10

开远弘裕阳光新能源发

电有限公司

开远清塘子30.5MW光伏电站

开远市自然资源局：根据开远市自然资源局的行政权力责任清单，

开远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建设项目用地审批、临时用地审批，并负责

对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处罚；对

不按照批准的用途使用国有土地的处罚

11

昔阳县斯能光伏发电有

限公司

昔阳30MW光伏发电项目

昔阳县自然资源局：根据昔阳县自然资源局的行政权力责任清单，

昔阳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建设项目施工和地质勘察需要临时使用

国有土地或者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审批、建设用地审批，并负责对非

法占用土地、超过批准的数量占用土地的处罚。

4）尚在逐步完善手续的农用地情况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及其子公司租赁使用的农用地中尚在办理农用

地使用手续的面积合计约2,308,789.67平方米， 在光伏方阵租赁使用的农用

地中占比为3.85%。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公司 项目名称 农用地面积（m

2

） 用地合规情况说明

1

三峡新能源彰武发电有限

公司

三峡新能源彰武王家（10MW）

光伏发电项目工程

321,330.00

三峡新能源彰武发电有限公司正在办

理林地使用手续，根据彰武县林业和草

原局于2020年1月21日出具的说明，允

许其在办理手续期间发电生产。

2

三峡新能源彰武北沟（14MW）

光伏发电项目工

350,793.00

3

灵武市白土岗昂立光伏发

电有限公司

宁夏昂立灵武沙沟20MWp光

伏电站项目（灵武市白土岗昂立

光伏电站项目）

470,000.00

1、 已与灵武市国土资源局签署征地补

偿协议，约定灵武市国土资源局确保在

协议签订后灵武市白土岗昂立光伏发

电有限公司拥有协议约定的47公顷土

地的使用权，基建、生产经营不受影响；

2、 已取得灵武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

发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同意项目拟

用地面积47公顷。

4

三峡新能源沽源发电有限

公司

三峡沽源大苟营一期50兆瓦光

伏项目

1,166,666.67 正在办理光伏复合项目手续。

合计 2,308,789.67

5）光伏方阵租赁使用农用地合规性分析

综上所述， 公司及其子公司光伏方阵租赁使用农用地中面积占比96.15%

的农用地使用手续相对完备，其余3.85%的农用地目前正在逐步办理相关的使

用手续。 正在办理手续的农用地占比较小，且部分用地已经获得相关政府部门

出具的证明，允许其在办理手续期间继续使用。因此，上述使用农用地情况不构

成公司本次上市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针对租赁土地可能存在的风险，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三峡集团已出

具承诺：“……2、本公司将推动和协助三峡新能源及其下属子公司取得正常生

产经营所需的租赁或承包土地/房产的相关手续文件， 依法支持三峡新能源及

其下属子公司继续使用相关土地/房产；同时，协助三峡新能源及其下属子公司

各项业务合法合规运营；3、对于三峡新能源及其下属子公司部分发电项目涉及

使用农用地及其他用地不当的情形，本公司承诺将促使三峡新能源及其下属子

公司取得相关手续文件，依法支持其继续稳定使用所涉及的土地；4、如因上述

事项导致三峡新能源及其下属子公司不能继续使用相关土地/房产， 或被相关

主管部门予以处罚/责令拆除建筑物/恢复土地原状的，对三峡新能源遭受的经

济损失，本公司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情况

（一）发行人独立运行情况

公司自设立以来，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规范运作，

建立健全了法人治理结构，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均独立于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体系及面向

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1、资产完整情况

公司具备与生产经营有关的主要生产系统、 辅助生产系统和配套设施，合

法拥有与生产经营有关的主要土地、厂房、机器设备以及专利、非专利技术的所

有权或者使用权，具有独立的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系统；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

业务体系及相关资产，与三峡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资产有效分离。

2、人员独立情况

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均在公司

工作并领取报酬，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

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领

薪；公司的财务人员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

3、财务独立情况

公司设立有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配备了专职的财务会计人员，建立了独

立的会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独立地做出财务决策，具有规范的财务会

计制度和对分公司、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

发行人在银行单独开立账户，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

其他企业共用银行账号的情况。

公司作为独立的纳税人，依法独立进行纳税申报和履行缴纳义务，不存在

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混合纳税的情况。

4、机构独立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完善了以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为基础的公司治理结构，聘任了总经理、副总经理、总会计

师、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已建立适应自身发展需要和市场规范要

求的职能机构，各职能机构在人员、办公场所和管理制度等方面均完全独立，不

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机构混同、合署办公的情况。

5、业务独立情况

公司独立自主地开展业务，各项业务具有完整的业务流程和独立的经营场

所。 公司的业务独立于三峡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三峡集团及其控制的

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6、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对上述资产、人员、财务、机构和业务独立情

况的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二）发行人同业竞争情况

1、发行人与控股股东的关系

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三峡集团。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三峡集团直

接持有公司140亿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0.00%，三峡集团控股的三峡资本

持有公司9.98亿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99%。 因此，三峡集团直接和间接持有

公司74.99%的股份，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三峡集团（含下属企业）主营业务板块包

括：

1、水电业务：三峡工程及长江干支流水电工程建设与运营；

2、新能源业务：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开发与技术服务；

3、国际业务：在亚洲、欧洲、南美洲、非洲等地区和国家投资开发水电、风电

等清洁能源与EPC建设业务；

4、资本投资与工程技术咨询业务：与水电、清洁可再生能源相关的资本投

资与工程技术咨询业务；

5、生态环保投资与运营业务：培育生态环境保护相关产业，推动社会资本

聚焦生态环境保护和清洁能源发展。

2、发行人与控股股东的同业竞争情况

（1）控股股东控制的与发行人从事相同或相似业务的企业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除三峡新能源外，公司控股股东三峡集团

控制的其他企业中，部分公司与本公司存在从事相同或相似业务且处于运行期

的情形。 具体情况如下：

产业类别 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三峡集团控股比例

截至2020年9月末装

机容量（万千瓦）

水电业务

长江电力 大型水电开发与运营 60.36% 4,559.5

乐山大沫水电

中小水电开发与运营

58% 2.7

云南永善水电 100% 0.7

区域性综合能源业务 湖北能源

包括水电、火电、核电、新能源发电、天然气

输配、煤炭贸易和金融投资

44.31% 1,044.57

国际业务

三峡国际 境外电力资产的投资与运营 100% 836.12

中水电公司 国际工程承包及中小型能源电力投资 100% 56.96

注：乐山大沫水电为建管公司下属公司；2020年12月，公司与云南永善水

电股东三峡发展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受让云南永善水电100%股权，截至本

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上述股权转让的相关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三峡集团全资子公司西藏能投、重庆小南

海仍处于前期资源获取阶段，均不存在运行的电力资产，报告期内未进行电力

的生产与运营。 三峡集团控股子公司云川公司主要负责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

乌东德水电站的开发建设和运营管理，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白鹤滩

水电站、乌东德水电站仍处于建设阶段。

（2）三峡资管受让发行人新能源发电资产情况

为了进一步提升公司资产质量，2020年2月和3月，三峡资管通过北交所受

让公司三家光伏发电项目公司股权，包括商都天汇、平泉公司和永登公司。商都

天汇和平泉公司转让的具体情况请参见招股意向书 “第九节公司治理” 之

“三、报告期内违法违规行为情况” 。 永登公司转让的具体情况如下：

①永登公司股权转让的原因

永登公司运营30MW光伏发电项目， 其光伏场区租赁的933.8亩土地以及

升压站使用的13.78亩土地在当地草原管理部门登记为草地， 该等情形导致永

登公司暂无法办理升压站部分土地的权属证书。 因此，为了提升公司整体土地

的合规性，公司对外转让该公司股权及相关债权。

②永登公司股权转让的过程

2019年8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在北

交所挂牌转让持有的永登公司股权以及相关内部债权，同意如通过公开挂牌征

集到交易对方为关联方的，豁免关联交易审批程序。

2019年8月30日，三峡集团出具《关于对外转让商都县天汇太阳能有限公

司等4项股权及相关债权的批复》（三峡财函[2019]281号），同意公司对外挂

牌转让所持永登公司股权以及拟转让股权与公司（含所属公司）的委托贷款债

权。

2019年9月2日，北交所正式公开披露产权转让信息并组织交易活动。

2020年2月25日，三峡新能源与三峡资管签订《产权交易合同》，约定三峡

新能源向三峡资管转让永登公司80%股权及相关债权， 转让价格为22,930万

元。

2020年2月25日，三峡资管支付了上述股权全部转让价款。

2020年3月2日，三峡资管完成永登公司80%股权及相关债权摘牌工作，并

于同日取得北交所出具的《企业国有资产交易凭证》。

（3）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电力业务企业在历史沿革、资产、人员、业

务、专利、采购销售渠道、供应商、客户等方面对发行人独立性的影响

①历史沿革情况

从历史沿革角度，本公司前身1985年成立，原隶属于水利部，后划归国资

统一管理，2008年底整体并入三峡集团。 进入三峡集团前，公司主要从事水务

相关投资业务；进入三峡集团后，公司定位为三峡集团新能源业务平台，开始大

力发展新能源发电业务。

进入三峡集团后，公司未参与三峡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任何电力业务

的投资，三峡集团下属从事电力业务公司的成立、历次增资、股权转让过程均独

立于公司，系其自主发展的结果。 三峡新能源的设立及历次增资也独立于三峡

集团下属电力业务公司。

②资产、人员、业务以及专利的情况

公司系由三峡新能源有限整体变更而来，承继了三峡新能源有限的全部资

产和业务。 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与业务经营有关的主要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

统和配套设施，与三峡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不存在资产混同的情形。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均在公司工作并领取薪酬，未在三峡集团及其控制的

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亦不在三峡集团及其控制的其

他企业领薪。 公司与员工签署了相应的劳动合同，公司与三峡集团及其控制的

其他企业之间不存在人员共用的情形。

公司独立自主地开展业务，各项业务具有完整的业务流程和独立的经营场

所。 公司的业务独立于三峡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三峡集团及其控制的

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公司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境内分、子公司目前拥有专利59项，与控股股

东不存在混同或相互依赖的情形。

从资产、人员、业务以及专利取得的角度，公司与三峡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

企业之间保持独立性。

③采购及销售渠道、供应商和客户情况

三峡新能源是新能源发电公司，公司电力生产所需原材料主要是风能和太

阳能等再生资源，无需对外采购，本公司与三峡集团主要采购渠道及供应商不

存在共用情况。

三峡新能源的客户主要是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电网有限

责任公司等区域性电网公司，电力产品由于其特殊属性，不同于其他消费产品。

为了确保电力安全，电力调度由各地区电网统一安排，三峡集团无法参与到电力

的分配当中，既没有权力，也不可能将电作为某种产品在子公司内部进行分配。

三峡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在历史沿革、资产、人员、业务与技术等方面

与发行人相互独立，其采购渠道、供应商与公司不存在重合的情况，客户虽然存

在部分重合，但三峡集团无法影响电网公司电力调度和分配。 因此公司与三峡

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相互独立，不存在同业竞争。

（4）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构成同业竞争的具体说明

①长江电力

长江电力定位为三峡集团面向电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经营主体，从事水力

发电、配售电以及海外电站运营、管理、咨询及投融资业务，拥有并运行管理三

峡、葛洲坝、溪洛渡和向家坝四座巨型电站的全部发电资产。

A.行业分类不同

三峡新能源利用风能、太阳能进行发电，属于新能源发电行业。 1980年，联

合国召开的“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 中对新能源的定义为：以新技

术和新材料为基础，使传统的可再生能源得到现代化的开发和利用，用取之不

尽、周而复始的可再生能源取代资源有限、对环境有污染的化石能源，重点开发

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而已经广泛利用的煤炭、石油、天然气、水能等能源，

称为常规能源。

长江电力主要利用水资源进行发电，属于常规能源发电行业，而三峡新能

源利用风力和太阳能发电，属于新能源发电行业，双方行业分类不同。

B.国家政策不同

2014年11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能源发展

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的通知》（国办发〔2014〕31号），提出“积极

发展天然气、核电、可再生能源等清洁能源，降低煤炭消费比重，推动能源结构

持续优化” ，要求“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按照输出与就地消纳利用并重、集中

式与分布式发展并举的原则，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 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

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 ，大力发展风电、加快发展太阳能发电、积极发展

地热能、生物质能和海洋能。

2016年2月29日，国家能源局印发《国家能源局关于建立可再生能源开发

利用目标引导制度的指导意见》（国能新能〔2016〕54号），要求“实现2020、

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分别达到15%、20%” 。

因此，新能源发电属于国家政策支持行业，符合国家的能源发展战略。

C.采购方面不存在竞争关系

原材料采购方面，三峡新能源主要利用风能和太阳能发电，而长江电力主

要利用水力发电。风能、太阳能和水均不需要采购，在原材料采购方面不存在竞

争关系。

设备、工程类采购方面，三峡新能源风力、太阳能发电项目均需要采购专用

设备，此类专用设备不能用于水力发电，与水力发电不存在竞争关系。报告期内

三峡新能源设备采购均履行招投标程序，不存在通过设备、工程类供应商进行

利益输送的情形，三峡新能源与长江电力在原材料、设备及工程类采购方面不

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况。

D.销售方面不存在竞争关系

在我国目前的电力定价机制下，新能源发电和水力发电执行不同的上网电

价政策， 因此三峡新能源从事的新能源发电业务和长江电力并不存在价格竞

争。

在上网政策方面，根据《节能发电调度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第九条规定

“各类发电机组按下顺序确定序位：（一）无调节能力的风能、太阳能、海洋能、

水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机组；（二）有调节能力的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可

再生能源发电机组和经省级以上环保部门验收满足环保要求的垃圾发电机组。

当有调节能力的水能发电机组出现非正常弃水时，列无调节能力的水能发电机

组之前……” 。 因此，无调节能力的风能、太阳能列有调节能力的水能发电机组

之前。

（下转A54版）

（上接A5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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